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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鲁高法办〔2020〕13 号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关于加强诉讼费管理完善系统应用的通知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、青岛海事法院：

诉讼费管理系统在全省法院部署上线后，实现了诉讼费收费、

结算、退费、审批、票据等全流程网上办理，取得较好的管理成

效，提升了当事人的司法体验。结合前期系统上线使用情况，现

就加强诉讼费管理、完善系统应用等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立案收费及退费账号信息管理

1.立案收费时，立案庭或者诉讼服务中心负责立案的工作人

员（以下简称立案工作人员）应当全面填写、认真核对缴费人、

标的、证件号码、手机号码、缴费金额等信息，确保诉讼收费信

息准确完整，当事人及时接收电子票据信息。其中手机号码是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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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接收收费、退费电子票据信息的手机号码，如手机号码有误，

当事人将无法收到电子票据信息。

2.网上立案的，由当事人填写退费人账户信息；现场立案的，

由立案工作人员向当事人收集。立案审核时，各级法院立案工作

人员应当认真填写、审核当事人退费账号信息，为远程退费做好

准备。

二、加强收费管理

1.当事人可持《诉讼费缴费通知书》或 20 位缴款码通过 35

家非税代收银行省内各网点（青岛地区除外）、POS、山东政务服

务网、山东财政微信公众号、爱山东 APP 缴费。网上立案的，可

以通过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进行网上交费。

2.收费完成后，银行在财政非税系统实时进行收费登记，法

院各系统缴费结果同步显示为“缴费登记”。收费 T+1 日，银行按

照要求应当与财政非税系统进行对账并资金缴库。由于跨行大额

支付等情况，银行可能存在对账前退款、多日不对账的情况。对

账前银行退款的，法院各系统缴费结果变更为“未缴费”，原电子

票据冲红作废；超过 3天未对账入库的，系统将提醒并生成“超

期未对账报表”。立案工作人员及收费人员应当及时关注缴费结果

变动、票据冲红及超期未对账情况，提醒当事人再次缴费或协调

收费银行尽快对账缴库。

3.立案时简易程序案件按照减半标准收费的法院，应当加强

立案、审判等部门的联动配合，明确责任分工。案件由简易程序

转为普通程序的，应当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通知当事人补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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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费，防止少收漏收。

4.如因网络故障等原因导致系统无法收费的，各级法院可以

采取原方式收费，或在电子票据系统中开具“电子缴款通知书”

进行收费。上述两种方式下，收费结果和电子票据将不再回传法

院各系统。

三、加强结算退费管理

1.系统上线后，诉讼费结算退费发起、审核业务全部通过系

统线上发起和操作。财务人员线下退费完成且在诉讼费系统“退

费信息登记”模块进行退费登记后，系统自动生成、推送退费票

据和退费结果。未进行退费信息登记的，系统将不生成、推送退

费票据和退费结果。

对于系统上线前已缴费、上线后办理退费的，承办人员和财

务人员可通过诉讼费系统的“非税缴费数据查询”模块查询历史

缴费数据，认真审核诉讼收费、退费金额，确保线上线下收费、

退费数据准确衔接。

2.原则上实行远程退费。退费人与缴费人一致的，可以远程

退费；退费人与缴费人不一致的，退费人须到现场办理退费，所

需手续按照原方式执行。各级法院应当加强对退费人的审核，严

格控制退费人与缴费人不一致的情况。

3.系统提供两级以内的退费审批流，具备电子签名功能。经

审批人电子签名后，《诉讼费结算退费审批表》可作为财务报账和

付款凭据，无需线下签批。目前，案款管理系统经改造已具备电

子签名功能。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，各级法院相关审批人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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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保管电子签名 UKey、用户名和密码，严格履行审批责任，严

禁委托他人代办。

四、加强电子票据管理

1.通过系统发起的收费、退费将自动生成电子票据、电子归

档并短信通知当事人，当事人根据短信提示到相关网站查看、下

载和打印电子票据。除系统上线前收费、上线后退费需要手工开

具结算票据外，无需通过“山东省财政票据信息与非税收入征收

管理系统”录入或打印相关票据。

2.各级法院票据管理员应当加强电子票据库存管理，随时关

注本单位电子票据的使用、结存情况，及时做好电子票据申领、

入库工作。

五、加强部门协作配合

诉讼费管理系统与法院内部和财政多套系统联动使用，功能

点较多，涉及部门、人员较广，管理流程和环节较长。各级法院

要高度重视系统上线应用工作，明确内部工作职责和分工，合理

整合和优化工作流程，进一步提升管理成效。

各级法院在诉讼费管理系统应用工作中的问题和意见建议，

请及时报告省法院。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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